
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 

议价通知书及定向询价结果通知书  

 

（2022）粤0304执恢2234号 

杨富军、刘付小玉、钟满珍： 

关于申请执行人杨富军与被执行人刘付小玉合同纠纷一

案，本院已以（2022）粤0304执恢2234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，

拍卖、变卖被执行人刘付小玉的配偶周小青名下位于深圳市罗

湖区宝岗路田心庆云花园10楼A（虹景阁）22G房产50%的份额及

房屋共有人钟满珍名下50%的份额(不动产证号：2000427051)。 

执行过程中，本院经定向查询深圳市房产评估价格查询系

统平台查询，上述房产的市场总价为人民币4095747元。 

因处置变现财产需要，依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

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二条、第四条、第七

条，现通知各方当事人： 

一、请杨富军、刘付小玉、钟满珍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

五日内书面提交关于深圳市罗湖区宝岗路田心庆云花园10楼A

（虹景阁）22G房产(不动产证号：2000427051)的议价建议或者

双方协商一致的议价结果； 

二、逾期未提交议价建议或者双方无法协商一致，本院将

以上述定向询价结果人民币4095747元打八折作为司法网络拍

卖、变卖的起拍价对上述房产进行司法网络拍卖、变卖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

 

执行法官：林  涛     联系电话：0755-21981599 

执行助理：刘玮蓉     联系电话：0755-21981912 

本院地址：深圳市福田区沙嘴路 8 号红树华府 A座（红树湾壹

号）26 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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